
 
討論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7/2014 號  

 

要求政府全面批出三個新增免費電視牌照  

以符合公眾利益及慣常公共行政原則  

 

  2013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5 時 15 分，特區政府宣佈批出新增免費電視

牌照，但三個合資格申請機構之中，只有商人王維基創辦的「香港電視

網絡」不獲發牌，事件令公眾嘩然及憤怒，有關支持「香港電視網絡」

的網絡群組一夜之間有 40 萬人支持，10 月 20 日更有高達 12 萬市民在政

府總部外集會要求向「香港電視網絡」批出牌照，即使在 10 月 21 日晚

上仍有 1 萬名市民於工餘後出席同類集會，香港市民對特別政府的決定

感到憤怒及不滿，質疑政府的決定是否有充足理據。  

 

  特區政府對於市民的質疑及訴求，則以「行政會議保密原則」、「免

費電視發展要循序漸進」、「批牌考慮一籃子因素，不會只考慮公眾歡迎

程度、前廣管局決定及專家報告」等推諉應有的解釋政策的責任，漠視

程序公義及政府一直以來應有的公共行政的規則。「香港電視網絡」自申

請以來，作風及製作已獲港人接受，認同其整體創意及認真程度可以為

香港市民的免費電視娛樂帶來新氣象，而「香港電視網絡」與員工的勞

資合作亦受到肯定，大幅提升電視從業員的待遇及地位，改變一台獨大

時壟斷機構制造的刻薄寡恩風氣，可見「香港電視網絡」自創台以來營

運手法合乎公眾利益。特區政府不向「香港電視網絡」發牌而不清楚交

待理據，不單是漠視公眾知情權，更是與聲稱發展香港創意工業的政策

背道而馳，最可怕的是，事件令市民認為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日益野蠻

無理，事事以政治及陰謀層面考慮，無視經過公務員、法定組織及專業

評估等長年累月的理性程序而作出的建議，隨意扼殺市民的選擇權。  

 

  特區政府有必要儘快解釋清楚批出牌照的詳細準則，以及過往前廣

管局及有關免費電視牌照的報告內容，讓公眾更準確地判斷事件。如「香

港電視網絡」在公眾了解這些資料及理據後仍支持獲批牌照，特區政府

應最短時間內向其批出牌照，以符合公眾利益及權利。  

 

問題：   

1 .  行政會議的「保密制」及「集體負責制」是：「政策未決定前所

有議員均需保密；和政策決定後各議員對外均需支持該政策」。  

為何現時可以扭曲為不透露決策理據及內容？  

 

2 .  續上題，是否代表行政長官及其問問責團隊往後均可以以「保密

制」，不向公眾解釋任何經行會通過的政策及決定？  



 

3 .  「行政會議的職權」列明：「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

員的意見，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。」，這些紀錄甚麼情況下可

以披露？是次批牌決議是否出現上述情況？  

 

4 .  政府聲稱「批牌考慮一籃子因素，不會只考慮公眾歡迎程度、前

廣管局決定及專家報告」，根據公平原則，政府有責任向申請者

及公眾解釋所有評分的準則及因素，令申請人可以致力達至政府

要求的目標，特區政府是否在接納免費電視批照申請時，清楚地

向申請機構解釋「一籃子因素」？  

 

5 .  即 使 成 功 獲 得 新 增 免 費 電 視 牌 照 的 機 構 ， 仍 需 要 以 線 路 方 式 入

屋，令這些機構陷於不公平的競爭環境？  

 

6 .  政府現時正計劃收回部份 3G 頻譜，但為何 2015 年到期的免費電

視 頻 譜 完 全 沒 有 類 似 安 排 ？ 政 府 有 沒 有 計 劃 增 加 免 費 電 視 頻

譜，令更多機構可以公平使用大氣電波？  

 

7 .  政府聲稱「免費電視發展要循序漸進」，但為何商務及經濟發展

局 局 長 蘇 錦 樑 又 曾 指 新 增 免 費 電 視 牌 照 沒 有 上 限 ？ 為 何 在 上 屆

政 府 指 三 間 申 請 機 構 均 合 乎 資 格 ， 到 現 時 只 有 兩 間 機 構 獲 批 牌

照，整個事件反映是「漸退」而不是「漸進」？  

 

文件提交人 ：黃堅成、鄭麗琼、甘乃威、許智峯  

 

動議 ：  

 

「本會要求政府儘快解釋清楚批出牌照的詳細準則及理據，同時全面批

出三個新增免費電視牌照予三個現有合資格申請機構，以符合公眾利益

及慣常的公共行政原則。」  

 

動議提交人：鄭麗琼、黃堅成  

 

2013 年 11 月 5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
